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作为江苏南方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轴承”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对南方轴承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基

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南方轴承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议案》，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部分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

款及与设备相关的材料采购款，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为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确保银行承兑汇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方轴承

配套拟定了相关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1、根据相关合同，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物资采购相关部门按募投项目建设

进度按月编制募集资金支付计划，明确资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及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额度，并按资金计划审批程序进行审批；  

2、具体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时，由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物资采购相关部门填

制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款方式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

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3、财务部门应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建设款的3个工作日内，逐

笔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出等额资金到公司账户，用于归还垫付的流动资金；  



4、公司财务部须建立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明细台账，按月汇总使用汇票支付

募投项目资金明细表，并于次月5日前报送保荐代表人。  

5、非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到期应付

的资金，不再动用募集资金账户的任何资金。  

二、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付工程款、设备购置款

及与设备相关的材料采购款，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通过访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查阅公司董事会决议及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华泰联合针对南方轴承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将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对公司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逐月

审核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南方轴承部分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事项，以真实交易

为背景，不违反银行票据使用的相关规定；  

2、针对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事项，已经南方轴承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3、南方轴承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操作流程，能够保证交易真实、有效，确保

银行票据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综上，华泰联合对南方轴承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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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贾红刚                   刘惠萍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 3 月 5 日 




